


配制米酒

配制酒



   本食品安全企业标准适用的食品类别为：配制酒,其安

全性指标对应执行GB 2762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

染物限量》，本企业通过对原料产地筛选、品质严格把控

、工艺改进及生产过程规范等措施，结合多次产品检测，

现将铅指标定为：铅（以Pb计）≤0.19mg/kg，严于GB 

2762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中酒类

（蒸馏酒、黄酒除外）铅（以Pb计）≤0.2mg/kg的规定。


